


【
拔
羅
波
｜
罷
免
羅
明
才
】
連
署
人
聯
繫
資
料
暨
個
資
使
用
同
意
書
 

本
同

意
書

說
明

【
拔

羅
波

｜
罷

免
羅

明
才

】
工

作
小

組
（

以
下

簡
稱

本
團

隊
）

將
如

何
處

理
蒐

集
、

處
理

及
利

用

您
的

個
人

資
料

。
當

您
簽

署
本

同
意

書
時

，
表

示
您

已
閱

讀
、

瞭
解

並
同

意
接

受
本

同
意

書
之

所
有

內
容

。
 

一
、

 
本

團
隊

將
蒐

集
您

於
本

同
意

書
表

格
所

填
寫

的
各

項
個

人
資

料
（

即
姓

名
、

出
生

年
、

聯
絡

電
話

、
可

聯

絡
的

行
政

區
、

里
及

路
名

）。
 

二
、

 
本

團
隊

蒐
集

您
個

人
資

訊
之

目
的

限
於

：
 

1. 
本

團
隊

辦
理

【
拔

羅
波

｜
罷

免
羅

明
才

】
之

罷
免

連
署

造
冊

時
如

發
現

您
所

簽
署

的
連

署
書

有
書

寫

問
題

或
其

他
可

能
影

響
連

署
效

力
問

題
時

，
用

以
聯

繫
您

以
確

認
、

更
正

、
修

改
或

重
新

繕
寫

連
署

文
件

。
 

2. 
本

團
隊

用
以

通
知

您
【

拔
羅

波
｜

罷
免

羅
明

才
】

之
罷

免
第

三
階

段
投

票
事

宜
。

 

三
、

 
本

團
隊

利
用

您
個

人
資

料
：

 

1. 
期

間
為

【
拔

羅
波

｜
罷

免
羅

明
才

】
之

罷
免

案
徵

求
連

署
期

間
至

罷
免

案
不

成
立

、
罷

免
案

被
否

決

或
罷

免
案

通
過

時
為

止
（

為
免

疑
義

，
即

本
罷

免
活

動
第

二
階

段
起

至
第

三
階

段
（

如
有

）
完

成
時

為
止

）；
 

2. 
地

區
為

台
灣

及
工

作
小

組
辦

理
罷

免
案

作
業

所
需

的
地

點
；

 

3. 
對

象
為

本
團

隊
之

成
員

；
且

 

4. 
方

式
為

依
照

您
填

寫
的

個
人

資
料

以
電

話
、

簡
訊

、
通

訊
軟

體
或

其
他

適
當

方
式

聯
繫

您
。

 

四
、

 
本

團
隊

特
此

承
諾

將
依

照
個

人
資

料
保

護
法

之
規

定
妥

善
蒐

集
、

保
管

、
處

理
及

利
用

所
蒐

集
之

個
人

資

料
。

您
可

依
照

個
人

資
料

保
護

法
第

三
條

之
規

定
行

使
您

的
權

利
，

包
括

：
向

本
團

隊
查

詢
；

向
本

團
隊

請
求

提
供

複
本

、
補

充
或

更
正

您
的

個
人

資
料

，
或

請
求

本
團

隊
停

止
蒐

集
、

處
理

、
利

用
或

刪
除

您
的

個
人

資
料

。
如

您
希

望
行

使
上

述
權

利
，

請
與

本
團

隊
聯

繫
:  

拔
羅

波
｜

罷
免

羅
明

才
https://w

w
w.facebook.com

/baluobo1111 

 

姓
名

 
 

出
生

年
 

(
民

國
) 
 

 
聯

絡

電
話

 
 

行
政

區
 

 
里

別
 

 
路

名
 

(
路

+段
) 

 

  
我

已
閱

讀
並

接
受

上
述

同
意

書
內

容
。

 

   
簽

署
人

：
 

   
簽

署
日

期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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